
 

 

西安市科技成果登记工作流程图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项目通过 

客观评价 

整理申报材料 

成果完成单位 

申报（盖章） 
推荐部门 

审核推荐（盖章） 

西安市科技局 

成果登记审批 

具备以下资格的科技成果准予登记： 

1、通过科技成果鉴定、评审或验收； 

2、获得行业准入； 

3、获得新产品登记； 

4、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； 

5、通过审定的动、植物新品种； 

6、获得登记的计算机软件； 

7、具备科技成果认定资格的机构认定的其他科技成果。 

 

形式审查，合格的，获得成果登记号 

成果登记需要准备的资料： 

1、 西安市科学技术局(www.xainfo.gov.cn)下载“国家科技

成果登记系统”，按该系统填写要求填写项目数据，完

成后打印科技成果登记表并导出数据压缩文件。 

2、 项目客观评价资料。 

(以上材料一式三份，报送成果登记办理窗口审批办理) 

成果完成单位与推荐

单位可为同一单位 

http://www.xainfo.gov.cn/

